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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 查  報  告 
民國 108 年 10 月 24 日本院第 12 屆第 258 次會議，銓敘部函

陳「退撫基金年金永續指數及永續指標燈號編製方式之研議報告」

（以下簡稱永續指數及燈號報告）及「公務人員年金自動平衡機制探

討」（以下簡稱自動平衡機制報告）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全院審查會

審查，由李副院長逸洋擔任召集人。」遵經於同年11月21日召開全院

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審查會邀請國防部、教育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

(以下簡稱國發會)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以下簡稱主計總處)、行政院

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

委員會(以下簡稱監理會)等機關列席（出列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）。 

本案據銓敘部函陳略以，立法院審議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

(以下簡稱退撫法)時作成附帶決議，請本院會同行政院訂定退撫基

金年金永續指數參數內涵、計算方式及研議適當之財務自動平衡機

制，以為未來修法參據。經部研議後，擬具前開 2 份報告，其中永

續指數及燈號報告，擬以退撫基金「累積餘額出現負數年度」為其

編製依據，並以（「累積餘額出現負數年度」-「精算基準日之年度」）

÷30 年×100%為計算公式；計算後數值分「0-49%」、「50%-99%」、「100%」

三個區間，分別代表紅、黃、綠燈等預警燈號。另自動平衡機制報

告主要介紹自動平衡機制意涵，以及瑞典、德國與日本年金自動平

衡機制概念，並提出我國公務人員年金制度建議等。 

審查會開始，首先由銓敘部說明本案 2 份報告內容重點及其所

彙整的「永續指數及燈號報告及自動平衡機制報告審查會資料」(如

附件 2)，接續由列席機關回應相關詢問。茲綜整詢問意見如下： 

一、立法院要求訂定的年金永續指數暨其參數內涵與計算方式，原本於

精算報告內即已存在，現要求本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，是否代表對

現有規定存有疑慮？行政院是否了解立法院究竟有何疑慮？又是

否有再會同訂定的必要性？另立法院要求兩院會商研議適當的財

務自動平衡機制，似代表該院對退撫法第 8條現行之「平衡機制」

不滿意，行政院對該機制的可行性與實施效益看法為何？ 

二、為達退撫基金永續經營目標，須有相應配套措施。在軍公教人員退

撫法制已明確規定情形下，行政院及主計總處對未來退撫基金的定

位、經營策略及運作方式等，有何看法與建議？通常財主機關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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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影響退撫法未來研修方向。另過去多以政府財政為由，未能依規

定對退撫基金進行撥補，惟近來對勞工保險基金及軍人退撫制度，

均運用政府預算進行撥補，目前政府相關的撥補原則或作法為何？ 

三、研訂退撫基金永續指數與指標燈號，以及財務自動平衡等機制時，

各機關在權責範圍內可提供何種協助？另退撫法規定112年 7月 1

日以後新進公務人員，適用新的退撫制度，未來該制度如採納上開

指數、燈號及機制時，各機關看法為何？特別是財務自動平衡機制

涉及政府撥補經費，主計機關看法為何？ 

四、立法院三讀通過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時，曾作成附

帶決議，要求行政院應於 1 年內會同考試院，研議適當之「財務自

動平衡機制」作為未來修法之參考依據。教育人員年金財務自動

平衡機制目前研議進度為何？ 

五、銓敘部研擬自動平衡機制報告過程中曾請國發會表示意見，當時

該會提出「贊同研議建立適當之自動平衛機制，惟建議依法應由

權責部會研議並推動為宜」等意見。其中「依法應由權責部會研

議」的「權責部會」究何所指？ 

六、國家發展基金(以下簡稱國發基金)性質雖與退撫基金不同，惟投

資報酬率相當高，可否說明其投資策略為何？與退撫基金投資策

略有何不同？其如何能在獲得高報酬率時，同時避免面臨高風險

？能否分享國發基金的投資經驗？ 

各列席機關就前開詢問意見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人事總處： 

(一)本案 2 份報告內容涉及退撫基金業務，尊重主管機關銓敘部

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管理會)意見。 

(二)立法院附帶決議要求研擬的財務自動平衡機制，未來須透過

修法程序研訂，尊重銓敘部修法權責。 

(三)立法院為何於通過退撫法時做成附帶決議，要求研訂永續指

數與指標燈號、財務自動平衡機制，以及該院對現有制度規

定有何不滿意，行政院並不清楚。 

(四)退撫法第8條已明定退撫基金提撥費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

訂定，行政院不會另訂財務自動平衡機制。 

二、主計總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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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主計機關係依退撫法等相關規定，提供退撫基金相關財務協

助。未來如何研修退撫法，尊重主管機關意見。 

(二)對銓敘部刻正研擬之112年7月1日以後新進公務人員適用的

退撫制度，主計總處將會提供適當意見供參；是否訂定財務自

動平衡機制，尊重人事總處與銓敘部規劃。 

(三)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軍公教年金改革法案，對政府如何撥

補退撫基金已有明確規定，各級政府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

支出，自 109 年度後將全數循預算程序，編列預算挹注退撫

基金，對該基金財務健全應有所助益。至於 109 年度編列預

算撥補勞工保險基金部分，係依行政院政策辦理。 

三、教育部： 

(一)研擬教育人員年金財務自動平衡機制因涉退撫基金相關事

宜，該部係配合銓敘部規劃辦理，未另案研處。 

(二)教育人員退撫制度均比照公務人員方式辦理；112 年 7 月 1
日以後新進教育人員適用的退撫制度刻正規劃中，內容將

會與公務人員制度相互配合。 

四、國發會： 

(一)自動平衡機制報告研擬過程中曾建議「依法應由權責部會研

議」，指由各職業主管機關依法負責推動各該職業退休制度

及其財務自動平衡機制。 

(二)國發基金性質與政策目的與退撫基金完全不同，其目的在促

進臺灣產業創新，改善產業環境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幫助經

濟轉型，以提升國家發展等，非以獲利為目標，與退撫基金

追求投資效益極大化為目標，本質上有所不同。至於國發基

金投資方式，多由民間企業主動提出申請，經審議後決定是

否投資及投資額度，與退撫基金採主動投資方式並不相同。 

各列席機關回應相關詢問後，除人事總處外，其餘先行離席，

審查委員續行討論。茲綜整審查委員發言意見如下： 

一、退撫基金法定提撥率與精算報告算出的最適提撥率相差甚遠，如果

基金投資報酬率無法提升，外在環境亦無重大變動下，照目前趨勢

，永續指數的數值將朝越來越低方向發展。退撫基金能否永續經營



 - 4 - 

，須進行長期觀察，目前研擬的永續指標燈號只能顯示 1 年資訊，

未具太大意義，建議修正為顯示連續10年資訊，以顯現長期趨勢。 

二、公布時間連續性的資訊雖有其重要性，惟有必要公布連續10年資訊

嗎？超過 5年以上的資訊效用有限，且永續指數數值不一定僅會呈

現下降趨勢，其未來發展會受到景氣循環及投資管理成效影響。 

三、國發會編製景氣燈號時，將燈號細分為 5個等級。為提供更詳實資

訊，永續指數燈號可否參照辦理？ 

四、永續指數及指標燈號，如與退撫基金精算報告算出的「最適提撥率

」一樣，只提供資訊沒有明定後續的行動規範，往往就只能參考而

已，失去實質意義。若能比照「浮動油價公式」精神，將基金提撥

費率調整機制予以明確規定，指數及燈號才有真正的功能。 

五、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，提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累積達一定百

分比時，應適時調整月退休金、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等規定。上開解

釋與永續指數如何衡平？研訂永續指數時如何納入解釋意旨？ 

六、自動平衡機制報告列舉了許多國家財務自動平衡機制作法，惟

其究係直接依據機制產生效力，或須經過國會制定一個年度之

調整法律規範之？各國機制有納入哪些個因素？各因素比率為

何？如何調查該年度或該些年度內之因素所指稱的事實？執行

自動調整機制後，各年度產生的差異為何？如何避免產生過大

的差異？ 

七、如何建構退撫基金財務自動平衡機制及其具體內容，自動平衡機

制報告並沒有提出主管機關的看法與作法。如要建構該機制，依

退撫法規定，首先可做的就是提高提撥費率，惟現階段有其困難性

；另退撫基金已實現平均收益率目前為 3.2%，要求提高至精算報告

建議的8.1%亦非常困難。依現況建構財務自動平衡機制，確實有困

難，且即使能提出，亦不太可能執行，因為勢將引起極大爭議。 

八、退撫基金成立之初提撥費率未能足額提撥，依基金第 6 次精算報告

結果顯示，公教人員最適提撥費率高達37%、41%，年金改革後依第7

次精算報告結果，已降為26%、30%，但退撫法規定上限為18%。退撫

基金的建構基礎，即未達到收支衡平，現要求建構財務自動平衡

機制，實難以達成，或許為112年7月1日後新進公務人員所建構的

退撫制度，能納入財務自動平衡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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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如果銓敘部認為目前研議財務自動平衡機制確有困難，則報告可

從務實觀點出發，說明在目前現實狀況下，難以研訂財務自動平衡

機制的原因，俾期報告內容更為完整。 

十、本案 2份報告核心主軸均為基金收支衡平，屬基金「管理」運用政

策之一環，為期報告內容更為完善，若將修正後的報告內容，依「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

管理委員會職掌業務應提考試院會議討論或

報告事項及其作業流程表」(以下簡稱作業流程表)規定，先提報管

理會及監理會審議，是否有困難？ 

銓敘部就前開審查委員所提意見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永續指數及指標燈號每次公布 10年的資訊，技術上並無問題。未

來應公布多長期間資訊，尊重審查會決議。 

二、立法院附帶決議要求設置至少 3個等級的燈號，目前研擬的內容應

已能符合該院要求。 

三、自動平衡機制係指制度原處於平衡狀態，受到某種因素影響導致不

平衡後，使用特殊方法促其回復至平衡狀態。受限於退撫制度設計

原本即未能收支衡平，因此目前尚難研訂財務自動平衡機制。另

112 年 7 月 1 日後新進公務人員適用之退撫制度，較有可能導入財

務自動平衡機制。 

四、立法院要求研訂財務自動平衡機制原因，為退撫法立法過程中，時

代力量黨團曾就退撫基金財務自動平衡機制提出相關草案，惟考量

時間有限不宜倉促立法，退撫法三讀通過版本未將其納入規範，爰

作成附帶決議，要求考試院應會同行政院研議適當之財務自動平衡

機制，作為後續修法參考。 

五、司法院釋字第 782 號解釋，主要係考量不改變退撫法第 37 條附表

三各年度架構下，採行適當調整措施，並於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累

積達一定百分比時，適時調整月退休金、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等相

關規定，以免退休人員及其家屬所領上開金額，受物價指數影響而

縮水，這部分尚與財務自動平衡機制無關。 

六、自動平衡機制報告提到的瑞典、德國及日本相關財務自動平衡機制

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瑞典係以「平衡率」調整年金的收支差異，當平衡率小於 1，

代表該年度財務狀況無法清償給付總額，需要啟動調整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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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；另瑞典以過去 3 年之平均數為基礎，緩和景氣循環對

被保險人與年金請領人之影響程度。 

(二)德國以「薪資要素」、「李斯特年金要素」與「年金永續要

素」等參數，作為「年金給付」的調整依據。 

(三)日本以「調整率」及「改定率」修正年金給付幅度，機制實施迄

今尚未啟動，原因為日本長期處於經濟緊縮的困頓中。 

七、關於自動平衡機制報告中，增加分析各國財務自動平衡機制後，提

出何者較適合作為我國研訂財務自動平衡機制參考之建議與具體

作法部分，除涉及整體退撫制度的調整及修法，且因退撫制度本身

即建構在收支不平衡的基礎上，研擬具體的財務自動平衡機制，實

有困難。 

八、作業流程表規定的退撫基金管理運用政策，應係指單純涉及退撫基

金本身之運用政策，與退撫法制並無相關。本案 2份報告內容涉及

退撫法制規定，係研議公務人員整體退撫制度之一環，因此尚無須

提管理會及監理會審議。 

審查會經充分討論後，決議如下： 

一、永續指數及燈號報告部分，為利觀察退撫基金的長期發展趨勢，

並達預警效果，請修正永續指數及指標燈號每次呈現 10 年資訊。 

二、自動平衡機制報告部分，請增列我國退撫基金制度建立之初存在

的問題、與其他國家類似制度的先天背景及條件差異處，以及

為何難以參照他國經驗研訂財務自動平衡機制的原因等內容。 

三、本案 2 份修正報告經提院會討論通過後，即送行政院完成後續

會同程序。 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會決議整理繕正之

「永續指數及燈號報告」及「自動平衡機制報告」各1份，一併提請 

公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  李  逸  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民國 108年 12月 12日 


